
如何制定法律

制定法律的過程

政府政策局行政長官會
同行政會議

提交法案，並由
立法會秘書安排
在憲報刊登法案

政府當局報請全國人民代
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

政府政策局

立法會議員

通過

通過

恢復二讀辯論

就動議二讀的議案
進行表決

就動議三讀的議案
進行辯論及表決

法案提交
行政長官簽署

行政長官在憲報上
公布法案，法案生效

首讀

動議二讀
( 辯論中止待續 )

立法會

若法案符合《基本法》
第七十四條及
《議事規則》

提交法案，並由
立法會秘書安排
在憲報刊登法案

結束遭否決 

審議法案條文，
並就條文進行表決

( 如有修正案，亦提交表決 )

結束遭否決

全體委員會就法案作出
報告；就動議該報告

的議案進行表決

動議三讀

結束遭否決

通過

全體委員會

負責法案的官員／議員
作出恢復辯論的預告

法案委員會

向內務委員會作出報告

內務委員會

決定成立法案委員會 決定不成立法案委員會

表決程序

立法會須對議案、法案和議案或法案的修正案
的表決採取下列程序：

1. 政府提出的議案、法案，或對議案
或法案提出的修正案 :
須獲得出席會議的議員的過半數票通過。

2. 議員個人提出的議案、法案，或對議案
或法案提出的修正案：
 須分別獲經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及
功能界別選舉、地方選區直接選舉產生的
議員兩部分出席會議議員各過半數票通過。




